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226號

原      告  許玉嬌  

被      告  陳佳吟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羅金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681號），本

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4，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0,0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主觀上認為訴外人即被告之前配偶曾正賓與

原告有不正當男女關係，而心生不滿，明知非公務機關對於

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經個人同意外，應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

圍內為之，竟意圖散布於眾及意圖損害原告之名譽，未得原

告之同意，亦未在合法之使用目的範圍內，基於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30日21時40分

許，在雲林縣麥寮鄉租屋處，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於

臉書「我是麥寮人」社團，以「余曉雯」帳號，接續張貼

「麥寮福隆便當曾*賓為了和小三需*嬌在一起狠心逼走自己

的老婆，被老婆抓到了，還硬要在一起就算了！還想把聯合

小三要怎麼把老婆逼瘋正大光明的申請離婚，曾*賓你的前

妻已經讓你很多了！你沒有錢開店是你前妻拿錢出來去貸款

式給你開，你是台北人她是南部人，她拉把你來麥寮落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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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你不知道珍惜還搞外遇就算的還搞有夫之婦的小三，更

誇張天天給孩子洗腦教孩子不要認媽媽，說媽媽的壞話，讓

孩子不見母親，把他們母子關係搞得像仇人曾*賓你們還算

是人嗎？你不知感恩圖報還顛倒是非，你福隆便當會有這樣

規模還不是你前妻陳**挺你，你們真的不怕有報應嗎？你還

算是男人嗎？有膽子就別再麥寮做，離開麥寮去別的地方打

拼，天理昭昭，善惡分明，你等著老天給你懲罰吧！益興輪

胎行老闆娘和福隆便當老闆，不要臉。益興輪胎行老闆娘妳

害人家家庭家破妳心地很壞，傷害自己老公還傷害別人老

婆。小王和小三。這公平嗎？」等文字內容，並張貼協議書

照片一張，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觀覽、知悉，足以貶損原告

之名譽，又非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洩漏原告之姓

名、職業及其他得以間接方式識別其等之個人資料，致原告

受有精神上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不爭執原告主張之事實，然被告係一時失慮，已

受刑事處罰，且被告經濟能力不佳，又須給付母親的安養院

費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前揭事實，有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號刑事判決在

卷可稽（見港簡字卷第11至1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

開刑事案件卷宗核實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港簡字卷

第78頁），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按關於非財產上之損害，加害人雖亦負賠償責任，但以相當

之金額為限；所謂相當，自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

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

之；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

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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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

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判決、51年度台上

字第223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原告因被告上開行為而隱私

及名譽受損，使原告因此產生痛苦並影響其生活，衡情堪信

其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故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失，應屬有據。爰審酌原告自

述其專科畢業，與配偶共同經營修車廠，兩人月收約100,00

0元，然每月收入不穩定，需扶養一位未成年子女、一位已

成年但大學在學之子女，另須扶養兩位75歲以上之長輩，而

被告國中畢業，目前為無雇主之自營清潔工，約收入約20,0

00元且收入不穩定，須負擔母親之安養院費用等情，並參酌

兩造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港簡卷第21至

27頁），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因此所受精

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

金30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20,000元為適當。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

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

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

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

與催告有同一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

29條第2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之請求，核屬無確定

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催告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

任。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

年12月23日（見附民卷第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

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

予駁回，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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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從，應併予駁

回，附此敘明。又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

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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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226號
原      告  許玉嬌  
被      告  陳佳吟  


訴訟代理人  羅金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681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4，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主觀上認為訴外人即被告之前配偶曾正賓與原告有不正當男女關係，而心生不滿，明知非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經個人同意外，應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散布於眾及意圖損害原告之名譽，未得原告之同意，亦未在合法之使用目的範圍內，基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30日21時40分許，在雲林縣麥寮鄉租屋處，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於臉書「我是麥寮人」社團，以「余曉雯」帳號，接續張貼「麥寮福隆便當曾*賓為了和小三需*嬌在一起狠心逼走自己的老婆，被老婆抓到了，還硬要在一起就算了！還想把聯合小三要怎麼把老婆逼瘋正大光明的申請離婚，曾*賓你的前妻已經讓你很多了！你沒有錢開店是你前妻拿錢出來去貸款式給你開，你是台北人她是南部人，她拉把你來麥寮落地生根，你不知道珍惜還搞外遇就算的還搞有夫之婦的小三，更誇張天天給孩子洗腦教孩子不要認媽媽，說媽媽的壞話，讓孩子不見母親，把他們母子關係搞得像仇人曾*賓你們還算是人嗎？你不知感恩圖報還顛倒是非，你福隆便當會有這樣規模還不是你前妻陳**挺你，你們真的不怕有報應嗎？你還算是男人嗎？有膽子就別再麥寮做，離開麥寮去別的地方打拼，天理昭昭，善惡分明，你等著老天給你懲罰吧！益興輪胎行老闆娘和福隆便當老闆，不要臉。益興輪胎行老闆娘妳害人家家庭家破妳心地很壞，傷害自己老公還傷害別人老婆。小王和小三。這公平嗎？」等文字內容，並張貼協議書照片一張，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觀覽、知悉，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又非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洩漏原告之姓名、職業及其他得以間接方式識別其等之個人資料，致原告受有精神上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不爭執原告主張之事實，然被告係一時失慮，已受刑事處罰，且被告經濟能力不佳，又須給付母親的安養院費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前揭事實，有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港簡字卷第11至1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刑事案件卷宗核實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港簡字卷第78頁），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按關於非財產上之損害，加害人雖亦負賠償責任，但以相當之金額為限；所謂相當，自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狀況等關係定之；慰藉金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精神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不同，然非不可斟酌雙方身分資力與加害程度，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數額（最高法院47年度台上字第1221號判決、51年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要旨參照）。查原告因被告上開行為而隱私及名譽受損，使原告因此產生痛苦並影響其生活，衡情堪信其精神上受有相當痛苦，故原告本於侵權行為之法律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失，應屬有據。爰審酌原告自述其專科畢業，與配偶共同經營修車廠，兩人月收約100,000元，然每月收入不穩定，需扶養一位未成年子女、一位已成年但大學在學之子女，另須扶養兩位75歲以上之長輩，而被告國中畢業，目前為無雇主之自營清潔工，約收入約20,000元且收入不穩定，須負擔母親之安養院費用等情，並參酌兩造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港簡卷第21至27頁），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因此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30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20,000元為適當。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之請求，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催告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3日（見附民卷第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行。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從，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又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爰不逐一論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226號
原      告  許玉嬌  
被      告  陳佳吟  

訴訟代理人  羅金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681號），本院
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3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4，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0,0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主觀上認為訴外人即被告之前配偶曾正賓與
    原告有不正當男女關係，而心生不滿，明知非公務機關對於
    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經個人同意外，應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
    圍內為之，竟意圖散布於眾及意圖損害原告之名譽，未得原
    告之同意，亦未在合法之使用目的範圍內，基於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30日21時40分
    許，在雲林縣麥寮鄉租屋處，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於
    臉書「我是麥寮人」社團，以「余曉雯」帳號，接續張貼「
    麥寮福隆便當曾*賓為了和小三需*嬌在一起狠心逼走自己的
    老婆，被老婆抓到了，還硬要在一起就算了！還想把聯合小
    三要怎麼把老婆逼瘋正大光明的申請離婚，曾*賓你的前妻
    已經讓你很多了！你沒有錢開店是你前妻拿錢出來去貸款式
    給你開，你是台北人她是南部人，她拉把你來麥寮落地生根
    ，你不知道珍惜還搞外遇就算的還搞有夫之婦的小三，更誇
    張天天給孩子洗腦教孩子不要認媽媽，說媽媽的壞話，讓孩
    子不見母親，把他們母子關係搞得像仇人曾*賓你們還算是
    人嗎？你不知感恩圖報還顛倒是非，你福隆便當會有這樣規
    模還不是你前妻陳**挺你，你們真的不怕有報應嗎？你還算
    是男人嗎？有膽子就別再麥寮做，離開麥寮去別的地方打拼
    ，天理昭昭，善惡分明，你等著老天給你懲罰吧！益興輪胎
    行老闆娘和福隆便當老闆，不要臉。益興輪胎行老闆娘妳害
    人家家庭家破妳心地很壞，傷害自己老公還傷害別人老婆。
    小王和小三。這公平嗎？」等文字內容，並張貼協議書照片
    一張，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觀覽、知悉，足以貶損原告之名
    譽，又非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洩漏原告之姓名、職
    業及其他得以間接方式識別其等之個人資料，致原告受有精
    神上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不爭執原告主張之事實，然被告係一時失慮，已
    受刑事處罰，且被告經濟能力不佳，又須給付母親的安養院
    費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前揭事實，有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號刑事判決在卷
    可稽（見港簡字卷第11至1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
    刑事案件卷宗核實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港簡字卷第
    78頁），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按關於非財產上之損害，加害人雖亦負賠償責任，但以相當
    之金額為限；所謂相當，自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
    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狀況等關係定
    之；慰藉金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精神上受有痛苦為
    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不同，然非不可斟
    酌雙方身分資力與加害程度，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數額
    （最高法院47年度台上字第1221號判決、51年度台上字第223
    號判決要旨參照）。查原告因被告上開行為而隱私及名譽受
    損，使原告因此產生痛苦並影響其生活，衡情堪信其精神上受
    有相當痛苦，故原告本於侵權行為之法律關係，請求被告賠償
    其非財產上之損失，應屬有據。爰審酌原告自述其專科畢業
    ，與配偶共同經營修車廠，兩人月收約100,000元，然每月
    收入不穩定，需扶養一位未成年子女、一位已成年但大學在
    學之子女，另須扶養兩位75歲以上之長輩，而被告國中畢業
    ，目前為無雇主之自營清潔工，約收入約20,000元且收入不
    穩定，須負擔母親之安養院費用等情，並參酌兩造之稅務T-
    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港簡卷第21至27頁），斟酌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因此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
    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300,000元
    尚屬過高，應以120,000元為適當。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
    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
    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
    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
    告有同一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
    第2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之請求，核屬無確定期限
    之給付，自應經原告催告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準
    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
    3日（見附民卷第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
    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
    予駁回，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行。至原告敗訴部
    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從，應併予駁
    回，附此敘明。又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
    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爰不逐一論述，併此敘明
    。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港簡字第226號
原      告  許玉嬌  
被      告  陳佳吟  

訴訟代理人  羅金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681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0分之4，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主觀上認為訴外人即被告之前配偶曾正賓與原告有不正當男女關係，而心生不滿，明知非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經個人同意外，應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散布於眾及意圖損害原告之名譽，未得原告之同意，亦未在合法之使用目的範圍內，基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30日21時40分許，在雲林縣麥寮鄉租屋處，以電腦設備連結網際網路，於臉書「我是麥寮人」社團，以「余曉雯」帳號，接續張貼「麥寮福隆便當曾*賓為了和小三需*嬌在一起狠心逼走自己的老婆，被老婆抓到了，還硬要在一起就算了！還想把聯合小三要怎麼把老婆逼瘋正大光明的申請離婚，曾*賓你的前妻已經讓你很多了！你沒有錢開店是你前妻拿錢出來去貸款式給你開，你是台北人她是南部人，她拉把你來麥寮落地生根，你不知道珍惜還搞外遇就算的還搞有夫之婦的小三，更誇張天天給孩子洗腦教孩子不要認媽媽，說媽媽的壞話，讓孩子不見母親，把他們母子關係搞得像仇人曾*賓你們還算是人嗎？你不知感恩圖報還顛倒是非，你福隆便當會有這樣規模還不是你前妻陳**挺你，你們真的不怕有報應嗎？你還算是男人嗎？有膽子就別再麥寮做，離開麥寮去別的地方打拼，天理昭昭，善惡分明，你等著老天給你懲罰吧！益興輪胎行老闆娘和福隆便當老闆，不要臉。益興輪胎行老闆娘妳害人家家庭家破妳心地很壞，傷害自己老公還傷害別人老婆。小王和小三。這公平嗎？」等文字內容，並張貼協議書照片一張，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觀覽、知悉，足以貶損原告之名譽，又非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洩漏原告之姓名、職業及其他得以間接方式識別其等之個人資料，致原告受有精神上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不爭執原告主張之事實，然被告係一時失慮，已受刑事處罰，且被告經濟能力不佳，又須給付母親的安養院費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前揭事實，有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號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見港簡字卷第11至1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刑事案件卷宗核實相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港簡字卷第78頁），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按關於非財產上之損害，加害人雖亦負賠償責任，但以相當之金額為限；所謂相當，自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狀況等關係定之；慰藉金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精神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不同，然非不可斟酌雙方身分資力與加害程度，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數額（最高法院47年度台上字第1221號判決、51年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要旨參照）。查原告因被告上開行為而隱私及名譽受損，使原告因此產生痛苦並影響其生活，衡情堪信其精神上受有相當痛苦，故原告本於侵權行為之法律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失，應屬有據。爰審酌原告自述其專科畢業，與配偶共同經營修車廠，兩人月收約100,000元，然每月收入不穩定，需扶養一位未成年子女、一位已成年但大學在學之子女，另須扶養兩位75歲以上之長輩，而被告國中畢業，目前為無雇主之自營清潔工，約收入約20,000元且收入不穩定，須負擔母親之安養院費用等情，並參酌兩造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港簡卷第21至27頁），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因此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30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20,000元為適當。
　㈢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有明文規定。本件原告之請求，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催告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3日（見附民卷第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行。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則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從，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又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當事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不生影響，爰不逐一論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
　　　　　　　　　北港簡易庭　　　法　官　尤光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北港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伍幸怡



